
社科院「教師升等標準」系所初核得分表 

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升等職級：□教授  □副教授 □助理教授 □講師 
系所

著作

等級 

院 

著作 

等級 

期刊/專書名稱 出版機構 
出版地

（國） 

審稿制

有無 

出版(發表) 

時間 
著作名稱 

得分 
備註 

(合著人) 系 院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合計    

 

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備註： 
一、各級教師升等之五年內發表之代表著作及 7 年內參考著作，得分應達標準如下： 



（一）升等教 授：100 分。（二）

升等副教授：90 分。 （三）升等助理教

授：80 分。 

二、教師升等著作計分 方式： 

1. 期刊論文：第 一級：每篇

40 分。第二 級：每篇 20

分。第三級： 每篇 15 分。 

2. 成冊專書：每 冊 50 分（附

匿名審查證 明）， 

3. 專書章節或 學術研討會

論文：專書章 節，每篇合計

20 分。學術 研討會論

文，每篇合計 15 分（經審

查制度正式 出版者，需附

匿名審查證 明）。 

4. 著作合著之 計分以【2／（N＋1）】

換算得分，其 中 N 為作者人數。另若

著作係與學 生合著者，其篇數不得

超過總篇數 二分之一。 

三、請依送審著作所 列之順序排列，參考資料（不

計分之著作）請置於 末列。 

 

 

 

教 師 升 等 綜 合 表 現 說 明 

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升等教師： 

研究  

教學  

服務  

其他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任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
